
渝发改价格 〔⒛22〕 341号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规范工商业转供电加价行为的通知

各区县 (自 治县 )发展改革委,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、重庆高新

区改革发展局、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,市经济信
`惑
委、市住房

城乡建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能源局,国 网市电力公

司、三峡水利电力公司及各转供电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

见的通知》 (国办函〔2Ⅱ 0〕 129号 ),经市政府同意,按照
“
控

增量、减存量、限加价、强监管
”
原则,切实规范工商业转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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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行为,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-、 进一步规范转供电主体加价行为

(一 )严格规范加价行为。转供电主体向所有终端用户收取

的电费,加上转供电主体 自用电以及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各、

停车场等用电产生的费用,以不超过其向电网或售电企业缴纳的

总电费为限。转供电主体 自用电以及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各、

停车场等用电,应 当与所有终端用户共同分担线损。为弥补合理

线损,转供电主体应据实分摊,但不得超过最大上浮幅度,其供

终端用户电价按以下方式形成。

1.转供电主体对所有终端用户的电价,可在其向电网或售电

企业购电单价基础上按以下幅度上浮,但 目前实际已低于以下相

应上浮幅度的,不得提高。工业园区转供电主体,⒛23年底前最

高上浮幅度不超过 10%;2怩4年 1月 起最高上浮幅度不超过 8%。

物业底商、商业综合体、写字楼转供电主体,⒛23年底前最高上

浮幅度不超过 12%;⒛24年 1月 起最高上浮幅度不超过 10%,其

中新建的物业底商转供电配电设施工程完成竣工验收的,不再执

行上浮政策。

2.物业底商、商业综合体、工业园区及写字楼出售或出租时 ,

应充分保障客户的知情权,在合同中应明确转供电价浮动方式。

转供电主体应建立电价收缴台账,如实记录相关电量、电价、电

费、收缴费凭证等信
`息
,按月进行公示。

二、切实加强对转供电主体的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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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积极引导控制增量。从项目建设前端着手,切实加强

引导,减少增量转供电行为。加大宣传力度,鼓励新建和在建物

业底商项目等根据配电设施建设的行业标准,按
“
一户一表

”
开

展项目设计、施工。项目业主自愿申请移交的,电 网企业验收通

过后予以接收,直接抄表到终端用户。

(三 )逐步有序减少存量。按照厉行节约、宜改则改原则 ,

对具各改造条件的存量转供电,鼓励转供电主体本着自愿原则 ,

自筹改造资金,按配电设施建设的行业标准,实施
“
一户一表

”

改造。转供电主体 自愿申请移交,电 网企业验收通过后予以接收 ,

直接抄表到终端用户。

(四 )多措并举疏导压力。转供电主体应对物业自用电、公

共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各等用电安装计量电表并承担自身的电费及

损耗分摊,降低虚高的损耗率。鼓励转供电主体将终端用户老旧

计量电表更换为精度更高的智能电表 ,减少表计误差导致的损耗。

对难以降低损耗的转供电主体,可按国家政策,通过公共收益、

物业费、租金等予以疏导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五 )合理疏导运维成本。电网企业因接收移交的资产而承

担运行维护责任,产生的固定资产更新、运行维护等费用,纳入

输配电成本并适时疏导。

(六 )加强价格监管执法。价格主管部门积极配合市场监管

部门充分发挥
“
转供电费码

”
监督预警功能,加大对转供电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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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力度,依法查处转供电主体不及时传导降价政策、违规加

价等价格违法行为。对违反规定,继续收取增容费等已明令取消

的收费项目或类似项目的转供电主体,依法从严处罚,予 以公开

曝光。

本通知自⒛22年 4月 1日 起执行。

抄送:市物业管理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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